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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中“情节严重”的实证分析

◆何通天

(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院, 福建 福州３５００００)

【摘要】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罪状表述较为简单,“能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就可以构成犯罪,司法机构在对

“情节严重”进行解释时,解释条文也较为笼统,并没有提出较为明确的具化标准,导致实务中只要有能力执行而拒不

执行即认为构成本罪.“情节严重”标准不明的另一个后果就是“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以及与“情节严重”的界限不

清,在各地方法律法规没有对“情节特别严重”进行解释时,各级法院对“情节特别严重”的适用也都持一种审慎的态

度,导致适用率较低,该部分法律条文形同虚设.因此,本文特地从以往的司法解释中结合近三年中级人民法院的判

决书对“情节严重”的行为和结果两方面进行分析,对“情节严重”提出更加具化的标准,明确其与“情节特别严重”的界

限,使得在法律适用时对于罪与非罪以及在竞合时“从一重”的选择上更加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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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２００８年至２０１２年之间，全国法院正常执行终结的有

财产的执行案件中，７０％以上案件中的执行义务人有过规避

甚至暴力抗拒执行的行为，只有剩下的小部分被执行人会主

动履行义务。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

定罪(以下简称拒执罪)法条的罪状较为简单，虽然司法机构

不断对“能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情形进行解释、

列举，但是其解释仍较为笼统，并且没有对转移财产的数额

做出相关规定，仅对相关行为进行概括规定，加之司法解释

未对“情节特别严重”进行解释，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拒

执罪“情节特别严重”适用率低，只要执行义务人有能力执

行拒不执行或者无论情节多严重，在没有法律法规对“情节

特别严重”进行解释的情况下，通通都被认为“情节严

重”。

一、拒执罪“情节严重”的实证考察

本文在裁判文书网截取了近三年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关

于拒执罪的判决书。 在剔除无效和不具有样本意义的判决

书后，最后共得１８１份判决书，详情如下。

(一)案件涉案金额

在样本中，有１３件执行案件不涉及金额，这一类情况

主要是被告人对于拆迁补偿不满，经法院裁定之后，仍拒不

迁出房屋，或者在离婚诉讼中，判决将房屋分给夫妻一方，

另一方不服判决，经法院告知后仍拒不搬出的情况以及法院

判决返还原物，拒不返还的情况，主要是对判决中的涉及物

权认定的部分拒不履行。 在涉及金额的案件中有１１８件是

在２００万以下，占据样本数量的６５％。 １０００万以上的案件

有９件，占据９％。

在考察涉案金额对量刑的影响中可以发现根据金额的大

小来考察金额对量刑的影响程度很难得出明确的结论。 有

执行金额３４００万，抽逃资金经查证属实的就达１８００万，最

终量刑为１年６个月。 相反执行金额只有１２万，却未将４５
万补助款用于执行生效判决，同样也获刑１年６个月。 无

论从哪方面来看，执行金额３４００万，转移１８００万的行为较

执行金额１２万，未将４５万用于执行的情节更严重，而最后

在量刑上，却一模一样，因此很容易看出量刑的标准尚待统

一。 或许在部分判决中可以看出端倪，“……转移财产数额

９０万，超过执行标的额的３０％，应认定为‘情节特别严

重’。”这是以抽逃金额所占比例来认定“情节严重”的情

形，但是基数越大比例就越小，因此以抽逃资金占总执行金

额比重来认定情节严重对于小额执行案件来说更为不利，反

而对大额执行案件较为有利，使其更容易逃脱法律的处罚。

(二)拒执的行为类型

拒执罪的主要表现行为是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的行

为，在该罪中，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隐匿、转移财产是

其重要体现。 隐匿、转移财产拒不履行判决的情况的判决

数有１２０件，占据样本总量的６５％左右，拒绝交出法院指定

财物和指定行为的案件有３３件，达到１８％。

隐瞒、转移财产的手段往往较为隐蔽，被告人以不容易

发现的方式来获取资金或者转移、隐瞒资金。 因此，在样

本中，被告人以无偿转让或者低价转让的方式意图躲避执行

的行为，都归入到该类中。 而拒绝交出指定财物、履行判

决指定行为的方法往往带有对抗性质，严重的情况下可能会

构成其他犯罪。 对于擅自出卖、适用被查封扣押财产的行

为与非法处置查封扣押财产罪的界限以及竞合之后的适用问

题如何处置，也是目前的一大难题，在样本中，涉及的９个

案例中仅有两起案件对该种行为最终以非法处置查封扣押财

产罪定罪处罚，其余７件并未对此详细说明。 以虚假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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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异议的行为与非法处置查封扣押相似，涉及虚假诉讼罪

与拒执罪的竞合以及如何认定“从一重”的问题，在判决中

并没有说明适用的准确依据，仅仅做出了结论。

(三)刑罚情况

在样本中判处３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案件有１５９件占据样

本数量的８８％左右，其中有４６件被判处缓刑；拘役案件９
件，占样本的５％左右，缓刑案件３件，缓刑率近３０％。 除

１件自诉案件被判无罪之外，其余１８０件，有１７５件被认为

属于“情节严重”，仅有５件被判处３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

特别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的适用率较低。 其中最为严重的

一起为浙江应某案，其抽逃资金达２０００余万，执行金额也

达２０００万，判决书中列举其抽逃和处置财产行为达６项，

最后法院处以４年有期徒刑。 但是通过横向比较来看，前

文提到执行金额３４００万，抽逃１８００万的同样被认为属于

“情节严重”，未达“情节特别严重”的程度。 因此，从中

至少可以看出，对于“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 目前

还无具体的标准，这也导致了各个法院在适用方面保持了审

慎的态度。“情节特别严重”的解释应当是建立在“情节严

重”解释的基础上，要在行为性质和“结果”上显示出“特

别”这一关键词，除了最高人民法院２０２０年《关于审理拒

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

下简称《新解释》)中提到的８种较为笼统的情形外，还需

有具体可以操作的量化指标，这样才能使得“情节严重”的

适用清楚，在此基础上才能改变“情节特别严重”适用难的

问题。

二、“情节严重”的再认识

(一)对拒执罪法益的再认识

在对“情节严重”进行解释时，首先要明确法益保护的

对象，法益具有作为犯罪构成要件解释目标的机能，因此，

如果抛弃法益来单独对“情节严重”进行解释在实践中会使

得法律适用上产生偏差。 较为典型的是曾有学者指出受贿

罪虽然与贪污罪共用《刑法》第３８３条的处罚条款，但应当

认识到，贪污罪所侵犯的主要法益是公共财产权，而受贿罪

所侵犯的是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因此数额对于贪污罪具有

重要参考意义，但是对于受贿罪来说反映因受贿而违背职责

的程度的情节更为重要。 因此，对于受贿规定数额则可能

违反了“法益保护”的原则。 在对拒执罪的“情节严重”进

行解释时同样也应该以“法益保护”原则为基础。

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的法益究竟是单一法益还是

复杂法益，没有形成较为统一的意见，甚至在单一法益说内

部仍存在争论。 单一法益说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１)本

罪侵害的法益不是私法上的债权而是国家利益；(２)是人民

法院的正常执行活动；(３)是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的权威性

和严肃性；(４)是人民法院裁判的权威性；(５)审判机构的正

常活动。 持复杂法益的观点认为：拒执罪侵犯的法益既有

私法上的债权而且也有司法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单一法益

说的观点虽然较多，但是可以看出单一观点说的共同点认为

损害的是司法的权威性。 在两种学说中，目前占据主流的

是单一法益说即认为拒执罪侵害的主要是司法的权威性。

如果按照单一法益说的观点来看，拒执罪保护的仅仅是司法

的权威性，那么在该罪的《新解释》第三条中规定“……侵

犯了申请执行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就无法解释，同样的还有《新解释》第二条第８款对

“情节严重”解释为“致使债权人造成重大损失”也可以看

出该罪并不仅仅保护司法的权威性还应当包括他人的人身和

财产权益，否则就不能够解释自诉规定和《新解释》第二条

第８款的合法性，所以拒执罪的法益应当属于复杂法益即保

护的是司法的权威性和申请人的财产权、人身权益。

(二)行为“情节严重”的再认识

对于行为“情节严重”(危害性)的认定是不能从行为概

念本身得到解决的，而是应当从犯罪客体中得到解决，即从

行为对拒执罪客体的危害程度来认定。 从行为上来看挑战

司法权威性的行为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种是用暴力对待执法

人员，对执法人员进行辱骂等一系列激烈对抗行为，在这类

行为中行为人不仅表现出对司法权威的蔑视，也表现出对规

则的漠视和公职人员的不尊重。 第二种也是一种对抗，但

多表现为不作为，例如对法院作出的各种裁定不予理睬，要

求腾出房屋而拒不腾房，勒令交出汽车或者排除妨害等，对

法院的指令视若无睹，采用的是一种较为“温和”的对抗方

式。 第三种表现为转移、隐藏这类非对抗性的行为。 通过

他人办理银行卡、将财产转移至亲朋好友名下、将财产赠与

或者低价转让给他人的方式来逃避执行。 目前，《新司法解

释》和各个地方的规范文件中对于该类案件也大多是对这几

类行为进行了规定，其中三种类型的社会危害性也是逐渐递

减，用暴力对待执法人员的行为极有可能构成妨害公务罪。

(三)结果“情节严重”的再认识

拒执罪的法益是司法权威性和他人的人身权益和财产权

益，因此结果严重的标准应当是严重损害了他人的财产权益

和司法的权威性。 对于他人的财产权益的侵犯，最为直观

也最容易衡量的一个指标就是转移财产的数额，通过这一量

化指标在适用上就能更为明确。 但是《新解释》中对于

“情节严重”的８条解释都是通过行为来解释，并没有提出

一个量化的指标，即转移多少财产可以构成“情节严重”，

一旦对此进行规定，那么“情节特别严重”也将更加清晰，

易于裁判者适用该条款。 地方规范性文件中只有福建省和

广东省采取了这一量化的指标。 福建省规定隐藏、转移、

毁损或者无偿转让财产额达到执行标的额的３０％即构成

“情节特别严重”，但个人未达２５万、单位未达１００万的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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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广东省规定毁损执行公务车辆和其他执行器材，造成

经济损失达到人民币５万以上的即构成“情节特别严重”。

但是可以看出对于该种规定均是针对“情节特别严重”而

言，对于“情节严重”并没有明确规定，但是从中也可以推

定出：对于转移财产额未达到３０％并导致执行不能顺利进

行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毁损执行车辆经济损

失未达到５万即认定为“情节严重”。 但是通过比例来认定

“情节特别严重”也有一定的问题，可能会导致量刑不公

平，正如前文所说，基础越大虽然抽逃金额较多，但比例反

而有可能较小。 例如以３０％为界，执行金额１００万，抽逃

资金３５万，即构成“情节特别严重”，但是执行金额４０００
万，抽逃金额１０００万，却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 抽逃

３５万可能仅需要隐藏一笔转账即可完成，而抽逃１０００万往

往需要数笔，如果不采取更为缜密、周详的计划不能完成。

抽逃１０００万的危害程度更重，但是刑罚却更轻。 因此，恐

怕有违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最直接有效的方式就是按照数

额加重的方式，对“情节严重”的数额进行规定，要根据转

移的数额和被执行的数额综合认定情节严重的程度，执行数

额和抽逃数额选取较少的作为评价标准，来认定是否属于

“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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